
附錄 II  

 

 

查 詢 產 地 來 源 規 則 指 引  
 
 
  工 業 貿 易 署 工 廠 登 記 及 產 地 來 源 證 科 負 責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製 造 產 品 的

產 地 來 源 規 則 的 資 料 。 商 號 倘 欲 查 詢 其 產 品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發 簽 發 來 源 證 ， 可

致函本署的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，並在來函提供下列有關產品資料：  
 

( a )  產品的詳細描述（並提供 8 位數字的香港協調制度編號）；  
 
( b )  所 用 原 料 / 組 件 （ 須 同 時 提 供 8 位 數 字 的 香 港 協 調 制 度 編 號 ） 及 其

來源國家 /地區；  
 
( c )  各項製造工序的詳細描述，連同所進行工序的程序圖；  
 
( d )  產品在香港或擬在香港進行的工序；  
 
( e )  目標市場；及  
 
( f )  一 套 顯 示 原 料 ， 所 用 的 機 器 或 器 材 ， 及 最 終 產 品 正 面 的 照 片 。 如

某 些 個 案 中 所 用 的 原 料 ， 機 器 或 器 材 ， 及 最 終 產 品 的 正 面 及 背 面

有所不同，則須提交兩套分別顯示其正面及背面的照片。  
 
2 .   倘若個案的情況較為複雜，本署可能會要求商號提交下列各項：  
 

( a )  最終產品的實際貨辦一件；  
 
( b )  最終產品的成本明細表；  
 
( c )  原料的樣本；及 /或  
 
( d )  顯示製造工序的照片。  

 
3 .   請在來函提供下列聯絡資料：  
 

( a )  商號名稱及地址；  
 
( b )  商號的工廠登記號碼（如有者）；  
 
( c )  聯絡人姓名；及  
 
( d )  電話、傳真機號碼及電子郵址（如有者）。  

 
4 .  有 關 產 地 來 源 規 則 的 查 詢 ， 可 向 本 署 的 工 廠 登 記 及 產 地 來 源 證 科 聯

絡（電話：2398  5545；地址：九龍彌敦道 700 號工業貿易署大樓

3 樓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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